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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9〕5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造价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造价管理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联系电话：86289217）。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9年1月24日        
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造价

管理指导意见
为保障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的各方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我区建筑市场持续、健康、平稳发展，根据各级关于工程造价管理的相关要求和力求公平的原则，结合我区工程建设造价管理的现状，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建设经费不到位，原则上不得申请施工许可，不得开工建设，严禁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带资施工。

二、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开工预付款（备料款）原则上不得低于工程合同造价的10%，不宜高于工程合同造价的30%,发包方可要求承包方提供开工预付款相同额度的履约保函；工程进度款原则上应按月支付，支付比例控制在上月完成产值的75%至85%之间，进度款应在第二个月20日前完成支付；工人工资应在第二个月月底前完成支付；工程进度款应按比例扣除工程开工预付款（备料款）；工程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房地产、商业地产等项目的预售款应优先用于支付该项目的工程款。

三、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完成支付工程款时该项目方可进行竣工验收；双方合同应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支付工程款不低于双方确认产值的90%，也不得高于双方确认产值的95%，且30天内应完成支付。

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必须实行过程结算，工程进度款应根据增减工程量计价同时进行增加或减少。

五、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原则上在合同签订时应明确进行材料调差，结算时根据工程实际所消耗的材料按佛山工程造价信息或双方实际材料签证进行调差；如工程项目在合同签订时双方约定不进行材料调差和承包价格调整，但由于政策、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原因，引起材料单价、承包价格波动较大，涨、跌幅度超10%时，本着实事求是和公平的原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材料单价、承包价格按实进行调整（增加或减少）。

六、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在签订合同时，应明确发包人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需要进行变更或增、减工程时，承包人收到发包人的工程变更或增、减工程的书面通知单或签证后方可进行工程变更或增、减工程的施工。

七、由于发包人的原因或由于政策、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原因引起工期延误，应及时现场签证；工程工期延误10天以上的，应及时现场签证并完善相关手续。

八、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按工程量清单进行计价时，由于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清单存在漏项时，应根据实际发生进行增加签证完善相关手续，工程计价和结算时根据实际发生进行计价和结算。

九、单项工程竣工后，承包人应在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发包人应按以下规定时限进行核对（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工程竣工结算报告金额审查时间：500万元以下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500万元－2000万元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2000万元－5000万元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45个工作日,5000万元以上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建设项目竣工总结算在最后一个单项工程竣工结算审查确认后15个工作日内汇总，送发包人后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成。结算完成后发包人20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完成应付款项的支付，或双方签订支付计划协议，且明确逾期支付部分的合理补偿。

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工程结算承包人与发包人存在分歧且短期又无法达成共识时，双方可对已达成共识部分先行结算，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款和预留质量保证金；双方对未达成共识部分可共同聘请第三方计价或通过仲裁或通过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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